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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教育局  丽水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开展第十八届全市中小学教师自制
多媒体教育软件评比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科技局，市直学校（单位）：
为贯切落实《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提高我市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水平，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丽水市教育局、丽水市科学技术局决定联合开展第十八届全市中小学教师自制多媒体教育软件评比活动。现将相关活动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丽水市教育局、丽水市科学技术局

承办单位：丽水市教育技术中心、丽水市科技信息中心

活动办公室设在丽水市教育技术中心

二、参加对象

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含学前教育）以及有关行业所属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师、教育技术工作者。

三、活动内容和评比要求

评比竞赛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技术要求详见“第十八届全市教师自制多媒体教育软件评比活动指南”。“活动指南”可登陆丽水教育网（http://www.zjlsedu.org）、在“最新发文”或“教育技术” 栏中查阅和下载；作品展示及活动动态信息请登陆（丽水市网络图书馆）http://www.lsnetlib.com查阅。
四、上报优秀作品数量

教师自制多媒体教育软件，以县（市、区）、市直属学校为单位限额报送，具体要求如下：

1.幼儿教育组

各县（市、区）限额报送课件3～8件、幼儿教育课例1～2件。市直幼儿园每园限额报送课件1～2件、幼儿教育课例1件。

2.基础教育组

各县（市、区）限额报送课件8～10件、课例2～5节、学科主题社区1～2件。市直属学校每校限额报送课件3件、课例2节、学科主题社区1件。
3.中等职业教育组

各县（市、区）限额报送课件2～5件、精品开放课程1件；市直属学校每校限额报送课件2件、精品开放课程1件。
4．特殊教育组

各特殊学校每校限额报送课件和课例各2件。
五、报送方式和要求

以县（市、区）、开发区和市直属学校为单位，向市报送时间：2016年6月10日前（以当地邮戳为准）报送到市教育技术中心。报送作品时须一并报送以下材料：
（1）电子文档材料

包括：1.组织工作情况小结（1000字以内）；2.参评作品光盘（请各报送单位集中组织刻录，一式两份），要求两者无病毒、运行良好。内容以文件夹形式建立“2016年第十八届全市教师自制多媒体教育软件评比活动作品库”，二级文件夹分别命名为学前教育组、普通中小学教育组、中等职业教育组、特殊教育组，三级文件夹分别命名为参评项目名称，四级文件夹分别命名为作品名称。四级文件夹内含：参赛作品、参评作品登记表（附表三），并确保能够运行。

（2）文字材料
①由报送单位统一填写并盖章的“组织单位及联系人信息表”（附表一）；

②由报送单位统一填写并盖章的“参评作品名单”（附表二）；

③由参评作品作者填写，并由作者本人签名及所在单位盖章“参评作品登记表”（附表三）；

以上各项须同时报送电子文档。

注意：更具体的报送方式和要求详见“活动指南”。

六、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活动公平公正有序进行。各县（市、区）、开发区活动由教育局组织，各市直学校由本校组织，并指定专人负责本次活动。 

2.高度重视，加大对活动的宣传和组织力度。要充分认识本次活动的主题和意义，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电视台、校园网进行广泛宣传，通过培训、讲座、竞赛等方式，引导和鼓励广大中小学教师积极参加电脑制作活动。

3.各县（市、区），开发区，各市直学校要按照《活动指南》规定的时间和步骤，认真作好工作部署，及时收集活动中的文件、简报、活动图片、总结等相关资料，及时宣传报道活动开展情况，按时上报作品和相关资料。

七、联系方式

1.报送作品地址：通信地址：丽水市万丰东路92号;邮政编码：323000

2.联系人：杜明明,联系电话：2295367，陈淑娟，联系电话：2136883。

附件：第十八届全市中小学教师自制多媒体教育软件评比活
动指南（纸质文件中略）
丽水市教育局             丽水市科学技术局

2016年5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浙江省科学技术局。
丽水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6年5月6印发


文件








PAGE  
- 5 -

